
權威人士解讀
移交逃犯四情況

與香港向內地移交逃犯問題相關的情形不外乎四種
情況：一是內地居民在內地犯罪後潛逃到香港的；二是
香港居民在內地犯罪後逃回香港的；三是香港居民在香
港觸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四是中國公民或外國
人在國外針對中國國家或公民犯罪而身在香港的。

至於第三種情形，如果香港法律也認為是犯罪的，
一般由香港司法機關適用香港法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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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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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人士表示，香港社會現在對修

例的許多擔憂，都與反對派的妖魔化宣

傳有關。一些人蓄意製造 「人人自危」
、港人甚至在港的外國人 「個個都可能

被移交內地」 的社會恐慌氣氛。當然，

也有一些市民因不了解情況而擔心誤墮

法網。對此，只要我們從專業角度理性

分析，就毋須多慮。

與香港向內地移交逃犯問題相關的

情形不外乎四種情況：一是內地居民在

內地犯罪後潛逃到香港的；二是香港居

民在內地犯罪後逃回香港的；三是香港

居民在香港觸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的；四是中國公民或外國人在國外針對

中國國家或公民犯罪而身在香港的。大

家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不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修例不會改變香

港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特別是香港

法院對刑事案件的管轄權。在此前提下

考慮，真正需要向內地移交犯罪嫌疑人

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二種情形。而且，

有關個案要成功移交，還必須符合 「雙
重犯罪」 原則，其行為在香港現行法律

下也認為是犯罪，並屬於條例附表所列

37種罪行。這37種罪行沒有一項與新

聞、言論、出版或學術研究、藝術創作

有關，也剔除了與證券期貨、保護知識

產權、關稅等有關的罪行。從程序上講

，這類移交還要經過雙重 「把關」 ，一

是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二是香港法院

審核後統一移交，有一系列保障性規定

和程序。其他現行法律對被移交人的權

利保障，包括提出司法覆核、酷刑申請

、上訴等也沒有變。至於第三種情形

，如果香港法律也認為是犯罪的，

一般由香港司法機關適用香港法

律處理。第四種情形發生的概

率很小，如果對方是外國

人，還要考慮外交關係、中國與有關國

家是否有引渡協議和協作安排等因素。

所以，只要是對具體情況作出理性和專

業的分析，都不必對修例過於擔憂。

還有人因為對內地法律體制、司法

制度、人權保障等不信任，所以對修例

有疑慮。其實只要尊重事實就會看到，

香港居民現在每天在內地工作和生活的

人數以十萬計，有誰聽說過哪個香港人

無緣無故被內地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抓

捕、刑訊逼供和判刑了。大家都記得圍

繞西九龍高鐵站 「一地兩檢」 問題，反

對派叫嚷的最多的一條反對理

由，就是一旦搞 「一地兩檢」
，內地公安就會在西九龍內

地口岸區隨意抓人，可是西

九龍高鐵開通至今發生過一起這樣的事

例嗎？

我們需要尊重的另一個基本事實是

，國家正在厲行法治，中國法制建設取

得的成就已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中國與全球各國的司法合作在不斷加強

和深化。截至目前，內地已與55個國家

簽訂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其中包括美、

英、澳、新（西蘭）、日等國；與37個

國家簽訂引渡條約。近年來，中國從相

關國家成功引渡回犯罪嫌疑人100多名

，其中既包括簽訂了引渡條約的國家，

也包括尚未簽訂引渡條約但依據互惠原

則以個案為基礎開展合作的國家。同時

，隨着國際司法執法合作的不斷推進，

內地與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

國家通過遣返或勸返合作的方式，也

在打擊跨國犯罪、反腐敗追逃

追贓等方面取得很多進展。

相信特區政府努力工作和社會各界理性討論，一定能消除疑慮、達成共識

反對派反壞腦 假新聞呃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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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誤導

嚴正聲明
大公報、香港文匯報於5月23

日刊出對北京權威人士的專訪，全
面解讀中央領導人對《逃犯條例》
修訂的重要講話。然而，公民黨前
主席余若薇女士卻在社交網絡上故
意篡改和捏造大公報、香港文匯報
的專訪內容，誤導公眾以為該篡改
和捏造後的內容是由大公報、香港
文匯報提供，蓄意製造恐慌。大公
報、香港文匯報強烈譴責余若薇女
士這種惡意和不負責任的行為，並
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權利。

大公報編輯部、香港文匯報編輯部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余若薇為反對修例 「作新聞」
，刻意扭曲事實散播恐懼

內地居民在內地犯罪後潛逃到
香港

1

香港居民在內地犯罪後逃回香
港

必須符合 「雙重犯罪」 原則，其行
為在香港現行法律下也認為是犯罪
，並屬於條例附表所列37種罪行。

2

香港居民在香港觸犯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

如果香港法律也認為是犯罪的，一
般由香港司法機關適用香港法律處
理。

3

中國公民或外國人在國外針對中
國國家或公民犯罪而身在香港

發生的概率很小，如果對方是外國
人，還要考慮外交關係、中國與有
關國家是否有引渡協議和協作安排
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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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日前在facebook上載一幅截圖，
該截圖內容聲稱列出大公報、文匯報日前專
訪權威人士 「整理四種 『送中』情況」，混
淆視聽，刻意誤導。余若薇又在貼文聲稱，
「都話逃犯條例犀利過23條，危害國家安全

罪行移交內地審！！」在受到譴責後，她昨
日又再發出貼文，稱自己只是上載別人的
截圖，竟然被 「抹黑」，揚言 「照抄都出
事？」

大公報23日見報的有關權威人士的專訪
，當中分析了 「與香港向內地移交逃犯問題
相關的情形不外乎四種情況」，其中一種是
「香港居民在香港觸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的」，文章清楚說明， 「如果香港法律也
認為是犯罪的，一般由香港司法機關適用
香港法律處理」，換言之，這一種是 「不
會移交」。余若薇發放的網上訊息正正篡改
誤導。

大律師公會應調查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批評余若薇

身為專業人士，卻有選擇地截取報章部分內
容來恐嚇市民，對報章本身就是一種抹黑，
理應道歉。他表示，反對派愈是用誇張、無
稽的手法來抹黑修例，就愈顯得心虛，正如
他們之前反對高鐵 「一地兩檢」一樣，事實
的反差只會令他們失去市民的信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認為，余若薇作

為資深大律師，此舉猶如 「插贓嫁禍」，已
失去做人的基本誠信， 「她的誠信何在？專
業何在？良知何在？」陳勇認為，大律師公
會應就此事展開調查，不能容忍害群之馬，
必須予港人一個交代。市民大眾亦應嚴厲譴
責這等破壞法治的行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胡曉明表示，余若薇
身為大狀，竟斷章取義，危言聳聽，質疑有
關行為有違職業操守。反對派為抹黑修例不
擇手段，最近亦見到有別有用心的 「靠嚇」
信息，稱 「你們可能會失業，因為外國人會
大量撤資」云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批評反對派為
反《逃犯條例》無所不用其極，現在居然弄
虛作假製造恐慌。政見可以不同，但以捏造
事實來撈取政治本錢， 「實在連人格也出賣
了！反對派的卑劣，真箇卑處未算卑，劣處
還更劣！」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指出，余若薇
不是無知，而是刻意扭曲事實，散播恐懼。
「狼來了」的故事講了20多年，但事實上根

本沒有狼。反對派又不惜賣港告洋狀，目的
不過是要製造混亂，搞亂香港。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
國認為，余若薇犯了低級錯誤，沒有看清楚
文章內容以及香港現有的法律，只要在香港
犯罪以及香港被捕，當然是在香港審訊，批
評余想藉此恐嚇港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
長韓正早前就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發表重要講話，大公報及香港文
匯報記者近日在北京訪問權威人士作出了解讀。公民黨前主席余若薇
在網上發放截圖刻意誤導，散播 「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移交內地審」 的
錯誤訊息，更列明 「資料來源：《大公報》及《文匯報》」 。本港政
界人士嚴厲批評，余若薇篡改誤導，弄虛作假，強調權威解讀的內容
十分清晰，敦促反對派勿再危言聳聽，顛倒是非黑白。大公報編輯部
、香港文匯報編輯部發出嚴正聲明，對余若薇故意篡改和捏造專
訪內容，誤導公眾，製造恐慌，予以強烈譴責，並保留一切法律追究
權利。

修 逃 犯 例 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高仁

•移交還要經過雙重 「把關」 ，
一是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二
是香港法院審核後統一移交，
有一系列保障性規定和程序。
其他現行法律對被移交人的權
利保障，包括提出司法覆核、
酷刑申請、上訴等也沒有變。

•只要是對具體情況作出理性和
專業的分析，都不必對修例過
於擔憂。

雙重把關

【大公報訊】記者海芯葆報道：
反對派由回歸前至今，不停以一個又
一個謊言恐嚇香港市民，最近期的例
子就是高鐵 「一地兩檢」。反對派當
時利用虛假的林子健事件，與 「一地
兩檢」扯上關係，揚言內地人員可以
隨時來港執法，香港市民安全沒有保
障。事實是高鐵香港段開通至今帶來
通行便利，大受市民歡迎，林子健則
被裁定虛報罪成，判監五個月，正保
釋上訴。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在回歸前
聲稱， 「我們不相信7月1日之後要坐
監，但有沒有這個可能？完全有。」
現實就是回歸接近22年，李柱銘做了
無數亂港行為，仍逍遙自在，還可以
挾洋自重，周圍遊埠。

「釘書健」事件醜態百出
至於高鐵 「一地兩檢」，反對派

散播謬論，聲稱港人會隨時在西九站
被捉到內地受審。2017年8月出現林

子健事件，一個個反對派迫不及待跳
出來抹黑。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曾揚言
， 「因為今次林子健的遭遇，就是實
行內地的行政拘留……今日尚未有 『
一地兩檢』，這一班自稱國安的人來
香港犯法……」

事實是，聲稱被 「國安」虐打的
林子健最終被捕，今年三月被裁定 「
明知地向警員虛報有人犯罪」罪成，
即時監禁五個月，林獲准申請保釋上
訴。裁判官直斥被告毫無悔意，有計
劃地 「自編自導自演」預謀犯事，惹
起不必要恐慌。在 「釘書健」事件真
相暴露後，反對派集體患上 「健忘症
」，迅速轉移抹黑話題。

高鐵開通後，越來越多港人搭乘
高鐵出遊、回鄉、公幹，去年底，有
民主黨區議員開始舉行內地純玩團，
以 「一次過去晒兩個基建」為賣點，
出發經港珠澳大橋，回程就坐高鐵直
達西九龍站。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
實呢！

靠嚇22年何曾成真
反對派別再愚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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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篡改修例報道 老屈大公文匯 兩報強烈譴責


